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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

行政执法主体公告

2023 年 第 2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

律法规和《中共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

发《国家税务总局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职能配置、机

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》（临税党委办发〔2023〕11 号）

的规定，国家税务总局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在职责权

限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执法，其执法人员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

务检查证》进行执法。现将相关行政执法主体信息依法进行公示。

一、国家税务总局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

(一)主要职责

1.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

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，负责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工作。

2.负责贯彻执行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组织落实国家

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

3.负责研究拟定本单位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中



- 2 -

长期规划，参与拟定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预算目标

并依法组织实施。负责本单位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

的会统核算工作。组织开展收入分析预测。

4.负责开展税收经济分析和税收政策效应分析，为国家税务

总局临沧市税务局和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、临沧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。

5.负责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征

收管理。组织实施税（费）源监控和风险管理，加强大企业和自

然人税收管理。

6.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服

务体系建设。组织开展纳税服务、税收宣传工作，保护纳税人、

缴费人合法权益。承担涉及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

行政处罚听证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事项。

7.负责所辖区域内国际税收和进出口税收管理工作，组织反

避税调查和出口退税事项办理。

8.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普通发票和其他各类发票管理。负

责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票证管理。

9.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各项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

入征管信息化建设和数据治理工作。

10.负责本单位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工作，开展对本单位贯彻

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及上级工作部署情况的督查督办，

组织实施税收执法督察。



- 3 -

11.负责本单位基层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，加强领导班

子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，承担税务人才培养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。

负责本单位绩效管理和干部考核工作。

12.负责本单位机构、编制、经费和资产管理工作。

13.完成国家税务总局临沧市税务局党委和临沧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、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交办

的其他工作。

(二)机构设置

国家税务总局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，设 3 个内设

机构，级别为正股级。

(三)办公地址

国家税务总局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办公地址设

在临翔区园区路 750 号，邮政编码：677099。

(四)联系方式

1.对外联系电话：0883-2129297

2.纳税咨询及投诉电话：12366

3.税务干部违纪举报电话：0883-2151586

4.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电话：0883-2142095

国家税务总局临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

2023 年 7 月 22 日


